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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社会”关联的构建

———曼海姆、默顿知识社会学的一种比较

阿拉坦
( 北京大学 社会学系，北京 100871)

摘 要: 通过梳理曼海姆和默顿的知识社会学思想，讨论了社会学将“知识”作为研究对象，纳入到本学科研

究领域时所要回答的关键问题: 如何构建一种“知识—社会”的关联? 通过研究发现: 对该问题的讨论，取决于对

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的回答: 学者带入了什么样的“社会”概念去构建这种“知识—社会”的关联? 通过这些问题

考察曼海姆和默顿的知识社会学理论，我们可以总结出知识社会学研究的一些一般性问题，并以此为基础找到构建

“知识—社会”关联的新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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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社会因素带入到对知识的讨论之中，是知

识社会学将 “知识”从一个哲学认识论问题转化

为一个社会学研究议题的核心所在。知识社会学对

“人类的心灵活动及其成果”的讨论，背后都隐含

着一个重要的 “知识—社会”关联命题: 人类知

识的生产、发展与其社会背景有着紧密的关联。
提出这种 “知识—社会”关联命题，并使之

具有实证研究的可能是早期知识社会学家的核心工

作内容。曼海姆和默顿的知识社会学理论正是此项

工作的典范。
那么，两位学者在讨论“知识”议题时，如何

引入“社会”来解释知识产生、发展过程中的某些特

点? “社会”在何种意义上被引入? 以及形成了什么

样的“知识—社会”的关联? 本文希望借助对上述问

题的讨论，重新梳理曼海姆和默顿的知识社会学研究

工作，进而在这一过程中分析两位学者的理论特色和

问题，最后就此总结出知识社会学在构建“知识—社

会”关联时必须处理的一些一般性问题。

一、如何引入“社会”?

知识社会学的发展初期，学者们秉持着这样一

个基本且兼具学科特色的观点: 个人或某一群体的

知识生产、创造都与其所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

有着密切的联系。此种观点背后体现的正是知识议

题从哲学认识论转向社会学讨论的轨迹。曼海姆和

默顿在完成这项将“社会”引入对知识讨论的工作

时，两者既有某种前后继承关系，也有着明显的

区别。
( 一) 曼海姆: “知识确证性的社会基础”与

“知识分子的非社会性特性”
曼海姆被认为是首位明确提出 “知识社会学”

这一分支学科和研究对象的社会学家。①同样，其

知识社会学理论对马克思有关阶级意识形态论的批

判和继承亦为学界所公认。曼海姆一方面承接了马

克思有关知识的社会现实基础的视角，同时又试图

突破马克思的阶级论观点。他在 《意识形态与乌

托邦》一书中所做的努力正是要通过撤销知识与

意识形态的必然关联，为实证研究的社会学提供一

块分析领地。
曼海姆沿用了马克思的 “意识形态”概念，

但其内涵从服务于特定阶级利益的思想观念转变成

为了一种集体性无意识。它受到利益等因素的引

导，代表着 “占主导地位阶层的社会秩序观与思

想体系”，而另一种集体无意识——— “乌托邦”则

代表了 “被迫反对现存制度的集团”对现实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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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空想。① 既然无论是 “意识形态”还是 “乌托

邦”都无法真正体现社会实在，曼海姆决定找到

一种认识社会现实的新出路———即一种知识社会学

的研究方向。那么他的知识社会学必须回答: “什

么才是具有确证性的知识?” “如何才能获得这种

确证性知识?”的问题。
因此，他提出知识社会学应将 “知识”放置

在具体的“历史—社会条件”之中来讨论知识与

此种条件之间关系的 “表现形式”: 一种 “形式社

会学的研究”。在这项研究计划中，曼海姆认为需

要将所谓判断知识的 “欺骗性”或 “不正确的”
研究交付给马克思式的意识形态理论，知识社会学

肩负起探究确证性知识的任务。马克思意识形态批

判，只是将知识放置在具体的利益团体之上揭示其

片面的论断，歪曲的谎言，却不能给出一种有关社

会的“总体性的知识结构”。而知识社会学研究正

是要从具体的 “历史—社会”性的现实中找到这

一有关社会现实的总体性论断，以此获得有关社会

的确证性知识。具体来讲曼海姆将知识社会学的方

法归纳为一种 “关联论”和 “特殊化”两个密切

相关的程序。所谓 “关联论”是把 “对社会现实

的认识”、“作此论断的个体”与 “其特定的 ‘历

史—社会’结构”联系起来。即认为知识是个体

在基于所在的特定时空、社会环境下做出的认识。
这种方法也可以说是一种追溯不同论断的特殊社会

背景基础的方式。“特殊化”更多是一种———相对

于意识形态理论意义上的———对认识论断的态度:

既然我们已经将某种认识与其社会背景关联起来，

接下来任务不是马上将其归类为特定群体的偏见，

而拒绝它。而是保持该论断的 “特殊性”，作为对

“总体性知识结构”的一个内容。②

这种总体性论断，在曼海姆理论中等同于确

证性知识。曼海姆认为传统的认识问题都是试图得

到一种超越性知识的徒劳努力。这种认识论其实超

越了社会存在基础的 “理想主义的”认识论。而

知识社会学要做的正是对此种观点的修正。曼海姆

提出，传统的认识论的问题在于对一种超越了具体

“历史—社会”环境绝对的真实的追求。这其实就

是一种关于一般真理的乌托邦概念，是一种纯理论

的活 动。而 知 识 社 会 学 正 是 通 过 发 现 知 识 中 的

“活跃”的社会因素来修正认识论。
既然人们获得知识时受到 “社会—历史”的

局限的，那么谁才能获得这种确证性的总体论断

呢? 通过回顾从中世纪以来的 “吟游诗人”、 “人

文主义者”和“名歌手”等与知识相关的历史角

色，曼海姆将知识分子从社会阶层中抽离出来，认

为他们是一种 “自由游离的阶层”③。知识分子这

种特殊的社会角色或社会地位使其摆脱自身局限，

达到一种对社会现实的真实了解。这正是曼海姆在

有关 “知识阶层”讨论中完成的任务———一种知

识分子的非社会阶层化或特殊化的处理。
曼海姆将马克思的知识的阶级属性转换为一种

“历史—社会”的基础。知识不过是在不同的社会

历史时空基础之上的 “视角”。而作为提出知识论

断的主体高度镶嵌在其所处社会、历史角色当中。
与“知识”在马克思那里获得的一种社会的属性

相比，知识分子则被给予了一种非社会阶层化处

理。通过 这 种 方 式，曼 海 姆 为 其 “关 联 论”和

“特殊化”的知识社会学腾挪出一个 “合理的”认

识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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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有关“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两个概念: “意识形态”不同于马克思那里指涉“论敌所提出的观点陈述”，“且有意

无意地对那些对论敌不利的真实进行伪装”的概念———即特殊的意识形态，而是指一种集体心理层面上的总体世界

观，并把这种世界观认识为集体生活的展现———即总体的意识形态。总体的意识形态并不否定各种 ( 阶级的) 特殊意

识形态，而是包含他们。但是总体世界观其实是对一种对现实的一种认识论上的僭越，一种“超越情况的思想”。它

无法反应实实在在的现实。而另一种超越现实的集体性的无意识则是“乌托邦”。它则希望现实去符合一些在当时的

历史—社会条件下无法实现的目标。具体参见: ［德］ K·曼海姆: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黎鸣，李书崇译，上海: 三

联书店，2011 年，第 55 ～ 59 页、第 192 ～ 197 页。
曼海姆用一个“都市化了的农民的儿子”的例子介绍了“关联论”和“特殊化”的过程: 一个习惯了都市生活的农民的

儿子，回到乡下就会认识到他所见到的是“农村的”。一但这样的认识达成，他便不再是其家乡社会生活中同治的参与

者，而是有了一种将所见的一切与乡村的社会结构“关联”起来的能力。而这一过程中，“乡村的”认识和“都市的”
认识在他身上同时存在，使得他认识到这两种不同认识视角的“不同兴趣和洞察力是受制于它们从中产生并与之相关联

的社会状况的。”具体参见: ［德］ K·曼海姆: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黎鸣，李书崇 译，上海: 三联书店，2011 年，第

281 ～284 页。
［德］ 曼海姆: 《知识分子的历史角色》，参见苏国勋，刘小枫主编: 《社会理论的知识建构》，上海: 三联出版社，

2005 年。



因此，社会作为知识的确证性基础和知识分子

的“非社会阶层化”构成了曼海姆知识社会学带

入社会因素的主要特色。
( 二) 默顿: 科学知识生产的社会过程

默顿从其学术研究的事业早期就表现出对知识

问题的浓厚兴趣，同时将有关知识问题的讨论聚焦

在一种系统的知识体系———科学知识的生产和传播

问题上。他认为: 作为一种人为的结果，知识是一

种不折不扣的社会事物。① 这也是其科学社会学研

究的出发点。
默顿早期的科学社会学研究受到曼海姆等人知

识社会学的影响，承接了将社会引入对知识的讨论

的传统。但他仍不满意前人的研究未彻底脱离认识

论层面讨论“知识”的问题。他的工作就是要以一

种社会学的方式深入展现这种关联的机制与结构。
从进入知识问题领域一开始，默顿就系统地引

入了“社会”对 “知识”的影响。借用阿尔弗雷

德·韦伯 ( Alfred Weber) 对社会现象三个要素社

会、文明和文化的划分，默顿对英国 17 世纪科学

技术的发展历程的考察，探究了科学技术发展背后

的推动因素。沿着阿尔弗雷德·韦伯的思路，默顿

认为要找到真正推动科学知识生产发展的结构性力

量，必须将科学知识生产作为人类社会 “文明”
的内容。这意味着对它的研究就要参看另外两个社

会要素: 社会和文化对其产生的影响。
默顿主要通过 “社会互动”来强调科学家社

会内部的活动。科学史上很多重要的科学发现，如

惠更斯提出能量守恒原理、牛顿的力学原理发展以

及波义耳定律的提出确立化学的科学地位等都与科

学家之间相互讨论、批评等社会互动行为有着紧密

的联系。正是科学家之间的互访、通信和在学者圈

或学会中的 “口头发表”刺激了这些科学的思想

和科学的发明的诞生。这种知识上的互动机制构成

了科学家社会中重要的社会内容。这种机制的实现

离不开大社会背景提供的制度性条件。之所以 17
世纪科学领域取得的重大发展大部分出现在英国，

默顿认为除了要归功于已经建立的邮政制度和当时

交通运输手段的改进使科学间的互动成为可能之

外，另一项重要因素便是英国皇家学会建立对科学

研究的推动也十分重要。皇家学会将科学家们组织

起来，并通过各种研究项目影响了科学家的研究选

题———更加专注于纯科学符合英国当时社会需要的

方向。这种知识生产项目制度使得专家之间的互动

更为紧密，也更为制度化。从宏观的社会系统来

看，英国皇家学会作用在于使科学家社会的研究活

动对其社会环境有着更明确的导向功能。
另一方面，文化因素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即

“科学家的精神气质和科学意识”。② 对于科学家科

学精神和意识的由来，默顿学习了马克思·韦伯在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宗教承诺信念与俗

世事物之间亲和关系的分析思路。默顿不仅提醒大

家 17 世纪众多科学家的新教徒身份和英国皇家学

会的新教背景，并认为科学家积极地投入到对自然

的理解当中，背后有着证明自己的选民身份以及彰

显上帝作为“自然界伟大的创造者”的宗教信念。
如果说马克思·韦伯在 “新教伦理”与 “资本主

义的入世理性精神”之间建立了一种关联，那么

默顿在新教伦理与科学家精神之间也建立了一种相

似关联。那默顿那里，这种关联通过两个方面实

现: 一是探究自然的精妙秩序与彰显上帝作为造物

主的伟大地位之间的关联; 二是个体通过理性、经

验来探究自然秩序的成就自己选民地位的思想。
默顿认为新教运动促成的一种或含蓄或公开的

功利主义不仅刺激了知识与财富的联系，而且渗入

到了“科学假设真正核心”的认识之中: 即一种

试图“从个体或个别事件中建立一种关于规律性

和规则性的全称命题”的努力。由此建立一种可

以将一切事物纳入到一个 “可以理解的秩序”的

知识。
相较 于 曼 海 姆，默 顿 在 科 学 社 会 学 中 引 入

“社会”的工作更为系统。得益于这一系统化的处

理，科学社会学的研究可以在经验研究层面上展

开。这一点也正是默顿基于对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

“未能恰当地阐明思想与社会的关系”问题的批

判。③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默顿引入“社会”的

过程，借助的是一种对科学家社会行为和社会文化

分析。
( 三) 如 何 带 入 “社 会”: 曼 海 姆 和 默 顿 的

不同

当我们将曼海姆和默顿放置在将 “社会”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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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 彼得·什托姆普卡: 《默顿思想评传》，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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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默顿: 《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唐少杰，齐心，等译，南京: 译林出版社，2006 年，第 718 页。



入对知识问题的考察的议题中比较时，我们一方面

可以看到他们在强调 “知识的社会面向”这一立

场上的相似性，而另一方面我们试图回答 “如何

将社会带入对知识问题讨论?”的问题时，我们又

发现两者有着较大的不同。曼海姆通过 “知识确

证性”的议题引入了一个作为知识对应物的社会。
此外，他又将知识分子放置在超越于其所在的社会

的“非社会阶层化”的地位上。如前所述: “确证

性知识的社会基础”和 “知识分子非社会关联”
构成了曼海姆构建知识社会学理论的进路。

而极为不同的是，在默顿那里作为知识分子的

科学家的社会行动 ( 社会互动) 构成了默顿引入

“社会”的关键。科学共同体内部科学家之间的社

会互动构成了机制性的社会因素，而科学家的组织

化机构将科学研究与宏观社会需求联系起来的过程

形成了一种结构性的社会因素。此外，在默顿知识

问题的“非认识论化”的努力中，知识的确证性

问题的讨论并未被包含进来。或者说科学知识的确

证性问题，在默顿那里不过是有着宗教精神源头的

科学家之间共享的信仰: 即一种通过科学方法展现

自然秩序的信念。这种共同体信念在在默顿的社会

学研究中是作为 “社会现象”出现的。默顿也对

这种社会现象做出了其文化研究的解释。
这种不同在我们上述讨论中还尚属 “过程”

或“策略”的层面上。如果希图对这种不同作进

一步的讨论，并从中有所收获。接下来的工作需要

将对曼海姆和默顿的知识社会学讨论还原为更为基

础的问题: 即两位学者对知识的讨论中引入了什么

样的“社会”来构建“知识———社会”的关联?

二、什么样的“社会”?

通过前述分析，我们得到了两个相似却又存在

差异的知识社会学理论图景。一边是超越了其所在

社会阶层分类的知识分子，另一边是遵循其共同体

知识共享准则，社会组织中积极互动的科学家; 一

边社会与知识确证性关联，另一边对社会与科学家

活动及其背后文化因素相关联。应当如何理解曼海

姆与默顿二人理论研究中的相似与不同? 对此我们

可能还要进一步厘清两者引入的 “社会”概念的

不同。
( 一) 曼海姆: 两种意涵的社会

曼海姆的“社会”概念是在两种意义上使用

的。他在提出知识社会学的定义的时候提出 “知

识社会学是社会学最年轻的一个分支: 作为一种理

论，它试图分析知识与存在之间的关系; 作为历史

———社会学的研究，它试图追溯这种关系的在人类

思想发展中所具有的表现形式”。① 也正是从这个

定义出发，我们可以发现: 在其讨论的第一种理论

的知识社会学中，“社会”其实是作为 “知识与存

在”这一对应关系中的 “存在”的等同物。曼海

姆沿袭了马克思“物质决定意识”的认识论基础，

并假设了一种可以真实反映社会存在的知识。所以

社会在这里是一种“待认识”的绝对的现实客体。
而在知 识 社 会 学 的 第 二 种 涵 义———一 种 “历 史

———社会”学的分析中，社会有了一种时空上和

阶层上的相对意涵，并且这种意涵决定着不同认识

主体的知识 ( 或“意识形态”、“乌托邦”意义上

片面局部的，或在 “关联”— “特殊化”视角下

全面的) 面貌。由此，我们可以发现社会一方面

作为一种保证知识确证性客体 “存在”，另一方面

又是导致认识相对化的历史性的存在。不过与其说

这两个意涵的使用是矛盾的，不如说这两个意涵根

本上展现的是曼海姆的社会观。第一种意涵展现的

曼海姆引入的 “社会”物质性、客观性的一面，

而第二种意涵展现的这种客观的社会内部本身是划

分为不同的社会阶层、类别的。因此可以说曼海姆

的带入的“社会”是一种阶层分化的、有历史类

型的客观的实在。
在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理论中，这种社会有着

一种先在的、给定的客观性。而对这种社会客观实

在的认识，存在一种源自这个实在内部结构的犯错

误的风险。因此曼海姆拒斥一种超越了社会客观性

的抽象认识论。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所要做的全部

事情就是: 建立一种知识与其社会基础背景之间的

关联，并将之特殊化，与其他同样受到社会局限的

知识并列起来。展现这种 “知识———社会”的关

联的全貌就是展现真实的知识。
通过此种认识论的基本假设，曼海姆的确提供

了一套有别于传统认识论中那种通过逻辑思考的确

证点步步推演的范式，代之以一种以实在的社会现

实为基础的认识论体系。曼海姆的问题在于他所谓

的“历史———社会”的知识社会学方面。他在这

一部分未能说明为什么具体 “历史———社会”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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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中的个人的知识一定是来自于其所在的社会的、
历史的环境中。

( 二) 默顿: 功能系统的社会

默顿的科学社会学正是从曼海姆的这一理论问

题入手的。因此默顿引入的 “社会”是 “经纬”
分明的功能系统。借此，他来架构其知识社会学经

验研究的具体方向。在这一社会系统中既有宏、微

观社会的区分，又在具体的科学共同体内部 ( 微

观社会) 和外部宏观社会中都有着 “社会 ( 互动、
制度) ”因素和文化因素的影响。默顿科学知识问

题讨论中带入的“社会”还是一种秩序化的社会。
科学家的社会性和自主性是这一秩序化的社会中的

两个面向。自主性表现在科学共同体中科学家之间

共享一套特定的社会行为和互动规范，规定着共同

体社会中的科学研究，形成一种整合的力量。在这

种内部整合的同时，“随着科学越来越制度化，它

与其他 社 会 制 度 因 素 的 相 互 关 联 也 变 得 更 加 密

切”，① 形成一 种 科 学 与 整 个 社 会 之 间 的 再 度 整

合。② 通过这样一个过程，默顿引入的“社会”形

成了一个在微观和宏观两个层次上秩序。而这种秩

序对科学知识的生产及其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因

此默顿称: “科学的持续发展只会发生在某种秩序

的社会当中。”③

默顿关于文化的讨论，则揭示了这种社会的秩

序的达成则根源于他所提到的 “科学家的精神气

质”。关于 “科学家的精神气质”，默顿认为是指

“约束科学家的有感情色彩的价值观和规范的综合

体。这些规范以规定、偏好、许可和禁止的方式表

达。它们借助制度性的价值观被合法化。”④ 默顿

的“科学家精神气质”概念有着明显的涂尔干风

格的定义。这种科学共同体内部的规范与涂尔干的

集体意识有很强的相似之处，而它在默顿理论中扮

演的却是社会系统内部的一种功能。从此种功能论

出发，默顿自己的论述必须落实在具体的社会互动

机制和制度化过程中。而这种社会机制在科学家社

会中得以实现就需要一种类似于涂尔干笔下 “集

体意识”的科学共享精神气质作为一种文化力量

来支撑。
同时，由于默顿认为涂尔干有关集体意识的研

究“缺少一种社会心理”方面的说明，他为自己

的这种 “科学家精神气质”来源的研究给予了一

种韦伯式的文化历史研究。为这种特殊的精神气质

中关键的 “制度性的价值观”找到新教徒的宗教

诉求和理性地、经验地探究自然规律之间的亲和

关系。
所以，默顿的科学社会学中带入的 “社会”

既是一种包含机制和结构的 “系统社会”、又是一

种包含宗教思想渊源的 “秩序社会”。无论是系统

的，还是秩序的社会，默顿的构架根本上诗意种功

能性的。即科学知识的生产背后有着一套或微观、
或宏观，或社会、或文化的社会机制在起推动这种

生产的功能，因此在默顿这里，“社会”包涵者科

学家社会和广义的社会两个面向，也包涵了机制、
结构 性 的 社 会 因 素 和 心 理 性 的 文 化 因 素。这 种

“社会”构成了知识生产得以制度化地组织起来的

“功能条件”。当然默顿强调科学知识的自主性特

质，但是赋予科学知识的这种特质的精神源头不过

也是一种宗教伦理与科学研究之间形成一种 “历

史巧合”的关联，而这种关联中新教是一个可以

被替代 的 “功 能 性 的 实 体”的 一 个 意 想 不 到 的

“潜功能”。正如默顿在 《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
技术与社会》一书 1970 年版序言中所说: “恰巧

是清教……通过为科学提供一个合法性提出一个坚

实的基础，从而推动了科学的组织化。”⑤

三“知识—社会”的关联: 知识社会学的核心议题

曼海 姆 和 默 顿 用 两 种 “社 会”概 念 构 建 了

“知识———社会”的关联。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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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社会”的关联，是马克思 “物质决定意

识”论断一种变体: “社会”是 “知识”的基础，

知识是对社会的映射。但不同于马克思认为意识形

态的正确性来自无产阶级的社会基础，曼海姆认为

知识分子获得确证的知识恰恰是因为他们的非社会

阶层特性。这就造成了确证知识在认识论上与社会

紧密相连，但在对其获得可能的讨论上却又与社会

基础相分离的矛盾局面。这反应的正是曼海姆面临

的试图使知识问题脱离认识论领域，却又离不开认

识论讨论的困难。而这个困难的核心正是他带入的

“社会”是一种“实在”的先验地位。它不允许有

一种超越“实在”本身的知识，但曼海姆的知识

社会学核心问题却又是 “确证的知识如何获得”
的认识论问题。所以在分析中他又不得不将这种

“实在的社会”转为一种阶层性、历史性的东西。
但是我们知道阶层、历史阶段划分不是一种 “实

在”，而是一种认识社会的概念。
而默顿的富有功能论特色的科学社会学理论架

构，使得知识社会学的经验研究成为可能。默顿科

学社会学讨论的是一种科学家社会和宏观社会中

“社会的”和“文化的”各种功能力量对科学知识

生产、科学共同体内部秩序生成的影响。所以默顿

构建的是一种 “社会”与 “知识”之间功能性的

关系。在这样一种 “知 识———社 会”的 关 联 中，

与其说默顿讨论 “知识”的议题，不如说是在讨

论“知识生产”的问题; 与其说在讨论 “社会”

与“知识”的关系的问题，不如说在讨论 “什么

样的社会功能在推动知识生产?”的问题。默顿在

回答这种社会功能来源时，他诉诸于一种特殊化的

社会历史的偶然性 ( 宗教运动的潜功能) 来给出

解答———即用另一种社会现象的功能来回答某种社

会现象的功能来源。但是即便科学知识在默顿的理

论中只是一种社会产品，“这些社会机制和历史过

程具体是如何贡献于或偏离于认识的目标?”① 或

者说作为知识生产者的科学家的认识目标到底是什

么? 这种知识生产的目标与社会功能之间的关系是

什么? 默顿并没有回答。
综上论述，通过梳理曼海姆和默顿的知识社会

学将“社会”引入对知识问题的讨论过程，我们

也许可以得出一些一般性的结论: “社会———知

识”的关联是知识社会学研究的主要议题。该议

题关涉两个维度的讨论任务: “知识———社会”关

联的提法在认识论上的合理性，以及如何将 “知

识———社会”的关联转化为一种社会学的经验研

究的问题。曼海姆所做的知识社会学理论正是在第

一个维度意义上做出努力，而默顿的科学社会学构

建的正是一种有关知识的经验研究基础。而两人的

研究有关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 知识社会学在对知

识的讨论中引入了一个什么样的 “社会”? 对这一

问题的回答将直接影响到知识社会学家研究知识议

题方式，更决定着构建 “知识———社会”关联问

题时面临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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